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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县 2023年夏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落实淮北市人民政府关于秸秆综禁工作的部署，

切实做好全县2023年夏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结合我县实

际，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秸秆禁烧

与综合利用相结合，建立健全秸秆禁烧工作体系，全面防范与重

点管控秸秆禁烧行为，不断夯实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长效机制，

有效改善全县大气环境和农业生态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取得新成

效。按照“属地管理、部门联动、党政同责、疏堵结合、奖惩并

举、全面禁烧”的原则，立足限茬与农机农艺收种相结合，落实“一

镇（村）一策”，充分发挥镇（园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确保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顺利开展，坚决打赢夏季秸秆禁烧

攻坚战。

二、工作目标

按照“标本兼治、疏堵结合”的原则，全县农作物秸秆实行全

年全域全面禁烧，禁烧种类包括小麦、油菜等农作物秸秆，以及

农村地区沟渠路边的杂草、树枝等。通过加强宣传巡查和综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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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手段，确保实现全年“零火点”，确保不误农时。

三、职责任务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在县委、县政府

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确

保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一）县四套班子包保领导职责任务

县四套班子包保领导要亲临一线，督导镇（园区）秸秆禁烧

和综合利用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

（二）镇（园区）、村（社区）、农户、农机手职责任务

1.镇（园区）：负责本辖区（包括县农业农村局、县建投集

团所属以外的农、林场及辖区内企业）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制定方案，广泛宣传，签订各级责任书，严格奖惩。完善秸秆收

储、秸秆利用及秸秆粉碎还田等措施。备足收割机、打捆机、粉

碎器、粉碎还田机、灭茬机、旋耕机、播种机等机械。打捆离田

区域，每 500亩至少配置一台（套）打捆机；粉碎还田地块每

800亩至少配置一台（套）粉碎还田机。确保辖区无焚烧火点，

顺利播种。负责按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禁烧政策兑现挂钩，

上报补贴农户花名册，焚烧秸秆者不享受补贴。

2.村（社区）：负责本行政村（社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广泛发动群众，修订村规民约，明确奖惩措施，树立包保

责任牌，严控留茬高度。用好用活“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禁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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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挂钩。加大农机管理力度，收缴农机手限茬收割保证金，禁止

未加装防火罩的机械进地作业。落实秸秆收储、秸秆利用及秸秆

粉碎还田等措施，确保本行政村（社区）无火点。

3.农户：保证自家秸秆还田或离田，保证不焚烧秸秆，看管

好自家地块秸秆留茬，同时不被他人焚烧或连带过火。

4.农机手：按照镇、村要求开展控茬作业；作业机械进地一

律加装防火罩，配备灭火器、桶装水、棉被；主动向村（社区）

缴纳一定数量的限茬收割保证金。

（三）县直相关部门及人员职责任务

1.县委办公室（县委督查考核办）：负责将秸秆禁烧和综合

利用工作纳入相关县直单位及镇（园区）年度目标考核。

2.县纪委监委：负责对履职不力或失职、渎职人员，进行责

任追究。

3.县委组织部：负责把秸杆禁烧工作纳入党员领导干部年度

考核；对履职不力或失职、渎职人员，配合县纪委监委进行组织

处理。

4.县公安局：负责会同县消防救援大队严厉打击露天焚烧秸

秆行为，做好舆情监控处置。

5.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秸秆禁烧相关协调工作。

6.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宣传和技术指导，积极拓展秸秆综合利用方式方法，督促各镇（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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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落实收储点建设任务，并指导秸秆收、储、运及综合利用各

环节工作。负责按禁烧政策审核把关“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兑现范

围。负责县所属农（林）场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确保所

属农（林）场无焚烧火点。

7.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管理所属农（林）场的秸秆禁

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确保所属农（林）场无焚烧火点。

8.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禁烧期间路政执法巡查与秸秆禁烧巡

查，确保农村公路畅通；驻镇交通执法中队协助属地镇（园区）

开展秸秆禁烧工作。

9.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将农机补贴与禁烧任务挂

钩，提前统计全县农机数量，科学调度，补差补缺，并负责兑现

农机补贴。单独制定技术人员包镇、村工作方案（包保方案发至

各镇），深入现场指导农机作业。对农机手开展培训，督促其向

村（社区）缴纳禁烧风险保证金，并提出收割要求。对不服从镇、

村管理的农机手，一律拉入黑名单，三年内不得在我县作业，不

能享受新购地方机械的补贴。

10.县财政局：负责秸秆禁烧专项资金筹措和拨付工作。负

责按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后的花名册兑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1.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协调禁烧期间消除火灾和应急处置

工作。

12.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禁烧期间消除火灾和露天焚烧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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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行为的前期查处工作。

13.县城管局：负责对露天焚烧秸秆，产生烟尘污染的行为，

依法实施处罚，督导环卫保洁单位落实禁烧任务。

14.县综禁办：负责禁烧工作的组织协调、会议筹备、信息

材料、督查考核。

15.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负责禁烧期间包保县领导、巡查

组、综禁办公务车辆保障工作。

16.县直包保部门：包保、配合镇（园区）、村（社区）做

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四、工作措施

（一）组织保障

1.成立县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办公室（附件 1）。

2.成立秸秆禁烧巡查组。县委、县政府成立 11 个巡查组，

分别从县委办、县委组织部、县公安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应急

管理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抽调人员组

成。巡查组要制定巡查方案，按照任务序时进度加强过程考核，

分阶段逐项逐条予以落实。对督查中发现问题未落实的，给予通

报批评，要求限期整改；对于未按期整改到位的，给予镇（园区）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党纪政纪处理（附件 3）。

3.成立秸秆禁烧执法组。执法组组长由镇（园区）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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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副书记或纪委书记担任，成员由县城管局及镇（园区）派出所、

法庭抽调人员组成，负责落实禁烧罚款（附件 4）。

4.实行包保制度。建立县主要领导包片、县级领导包镇（园

区）、县直部门包重点村、镇（园区）干部包村（社区）、村（社

区）干部包组、包地块、包机械的包保制度。同时，县公安局单

独制定班子成员及二级机构负责人（干警）秸秆禁烧包保工作方

案，并于 5月 20日前，报县综禁办备案。

（二）经费保障

1.给予镇（园区）经费支持。按照镇（园区）小麦实际种植

面积（由县农业农村局提供），通过预拨的方式，将 10-12 元/

亩的禁烧工作经费（10万亩以下 10元/亩；超出 10万亩，不到

20万亩的，超出部分按 11元/亩；超出 20万亩的，超出部分按

12元/亩。该经费用于与禁烧工作有关的支出），于 5月 25日前

预拨至各镇（园区）、县农业农村局、县建投集团。

2.给予县综禁办（夏、秋两季）60万元工作经费（用于宣传、

外联、办公等）；给予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生态环境

分局各 10万元禁烧工作经费；给予县农业农村局、县城管局、

县应急管理局、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各 5万元禁烧工作经

费。

3.禁烧期间，全县参与禁烧的工作人员不分节假日，全员到

岗，根据考勤依法依规给予误餐补助和加班费，不得乱发误餐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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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和加班费。工作日每天发放 100元生活补助，周六、周日每天

200元补助，节假日每天 300元补助。

4.四套班子包保领导及巡查组、综禁办禁烧工作车辆，由县

直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提供，费用由县财政负担。

（三）实行禁烧工作风险保证金制度

各镇缴纳 20万元风险保证金；园区缴纳 10万元风险保证金；

按照巡视整改要求，今年禁烧期间，县领导及县直部门公职人员

一律不再缴纳禁烧风险保证金。根据市禁烧方案要求，“各县（区）

可以根据实际，对镇（街）、村（社区）实施标准统一的禁烧保

证金制度。对村（社区）负责人及“两委”其他人员保证金原则不

超过 2020年金额，镇（街）原则全年每人按村（社区）不高于

80%金额执行”。镇（园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及人大主席、分管

负责人缴纳 8000元的个人风险保证金；其他班子成员及镇（园

区）包片（村）干部缴纳 4800元的个人风险保证金；村党组织

书记、村（社区）委主任缴纳 10000元的个人风险保证金；其他

村“两委”包组（地块）的干部（不含县直公职人员、含计生专干、

乡村振兴干部、后备干部）缴纳 6000元的个人风险保证金。镇

（园区）、村（社区）包保人员的风险保证金，由各镇（园区）

收齐后统一缴至县会计核算中心账户（村“两委”在编名册，由县

委组织部提供）。

（四）建立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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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2023 年夏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指导意见》

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分别根据各类人员禁烧工作任务，

明确各自任务清单。

（五）建立党员联户包保制度

各镇（园区）要建立党委管总支，总支管支部，支部管党员，

党员联系农户，一级抓一级，一级向一级负责的禁烧包保制度。

一旦发生火点，逐级按党纪政纪处理。

（六）建立财政供给干部包保制度

财政供给干部负责自家及直系亲属地块无焚烧现象，县直各

单位将本单位所有自家或直系亲属在县域内有田块的财政供给

干部职工镇村住址、家庭关系、地块位置及面积等信息登记造册，

并与之签订秸秆禁烧承诺书，将相关材料于 5月 25日前报综禁

办。凡自家或直系亲属地块发生焚烧现象的，予以通报批评，同

时取消该联系包保人当年评先评优资格。

（七）建立县级“两代表一委员”包保制度

为体现先进性，发挥表率作用，“两代表一委员”要积极参与

禁烧，带头签订禁烧承诺书，并帮助、督促直系亲属搞好禁烧工

作，否则予以相应处理。（注：“两代表一委员”及其直系亲属镇

村住址、地块面积等信息资料分别由县委组织部、县人大办、县

政协办负责统计，于 5月 25日前提供给县综禁办）。

五、奖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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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综禁工作领导小组对发生火点（指卫星火点、省市

巡查组现场确认的火点）的镇（园区）严肃问责，同时在年终目

标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包镇（园区）的县领导作检查；对镇

（园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及包村的班子成员按照市政府有关文件

进行严肃追责，直至撤职，并全额扣除禁烧风险保证金；对火点

村的镇（园区）包村干部严肃问责,直至撤职，并全额扣除禁烧

风险保证金；责令镇（园区）对火点村的村党组织书记予以免职，

对村（社区）委会主任予以依法罢免，并全额扣除禁烧风险保证

金，对包组（地块）的村“两委”干部予以免职或依法罢免，并全

额扣除禁烧风险保证金。对因禁烧失利而被免职或依法罢免的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村（社区）委会主任及“两委”其他成员，

同时交纪检监察部门，对其履职期间的工作情况进行严格审查调

查，发现问题的，依纪依规依法处理。

（二）对再次发生火点或火点较多局面失控的，以及因火点

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将按市政府文件对镇（园区）党政负责人

严肃处理；对其他责任干部的处理，按首次出现火点的办法执行。

（三）对完成夏季秸秆禁烧工作目标的镇（园区），全额返

还禁烧保证金并等额补贴，专项用于禁烧用车、加班误餐补助以

及保障镇（园区）、村（社区）禁烧工作投入，不得用于村（社

区）以外人员个人奖励。对完成夏季禁烧工作目标任务的镇（园

区）、村（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全额返还禁烧保证金并等额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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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

（四）对县秸秆禁烧巡查组巡查发现的火点,对处置不当的

视情节给予严肃问责。对发现的火点，及时扑灭，未造成影响的

（过火面积较小），免予处理；对发现的火点，虽及时扑救，但

造成一定影响的（过火面积较大），给予镇（园区）党政主要负

责人和村（社区）“两委”主要负责人通报批评处理；对发现的火

点，无人扑救，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过火面积较小），给予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村（社区）委会主任、镇（园区）党政主要负

责人党纪政纪处分；对发现的火点，无人扑救，造成严重后果的

（被卫星拍到火点或者被省、市暗访组发现记为火点或过火面积

较大），对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直接免职，对村（社区）委会

主任依法罢免，给予镇（园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党纪政纪处理；

对于其他焚烧情况，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巡查组在巡查过程中被群众举报或被上级巡查发现未履职

尽责的，经查实，给予问责。巡查组所巡查镇（园区）每出现一

个火点，造成严重后果的（被卫星拍到火点或者被省、市暗访组

发现记为火点或过火面积较大），并视其情节，对巡查组进行相

应的组织处理。县包保领导负责对巡查组进行指导和监督。

（五）根据省、市巡查和国家卫星火点监测通报情况，从 5

月 20日起，对各镇（园区）按照火点个数和巡查通报情况进行

排名通报。对县领导现场发现的火点，责令镇（园区）对相关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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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员进行处理，纳入全县综禁工作考核。

（六）对不按作业合同执行的农机手，村（社区）责令停止

作业，全额扣除限茬收割保证金；扣除的保证金由各镇（园区）

统一掌握，用于秸秆禁烧。对按规定要求作业的农机，作业结束

后，经村（社区）考核合格，全额返还限茬收割保证金，同时可

以给予一定的作业补贴。

（七）对露天焚烧秸秆的，由县消防救援大队一律进行前期

调查处理，需要拘留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移送公

安机关继续办理，并由城市管理部门依据《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处以罚款；对被动露天焚烧秸秆的，由县消防救援大队依

法调查处理，并由城市管理部门处以罚款。对地块有主动焚烧行

为和被动过火现象的农户，镇（园区）在上报“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花名册时，该类农户不在补贴之列，不得享受补贴。

（八）对焚烧秸秆，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重大损失的，由司

法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予以处理。

（九）禁烧结束后，根据实际种植面积和焚烧火点数对工作

经费进行清算，卫星火点归属由县综禁办一次性确定所属辖区，

扣除相应工作经费。

六、几点要求

（一）加强禁烧工作宣传。县委宣传部要组织力量，充分调

动各种宣传资源，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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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多角度、立体式、大容量的秸秆禁烧宣传氛围。各镇（园区）

要召开座谈会、动员会，广泛宣传、统一思想，确保综禁政策的

宣传不留死角、不留盲点；尤其是“拘留、罚款、扣补贴”政策，

要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要在政府所在地制作户外大型禁烧

宣传牌。各村（社区）要召开村民小组会议、村民代表大会、村

民会议，提高群众禁烧意识，以思想自觉带动行动自觉，形成不

能烧、不敢烧、不愿烧、不烧也能种，并主动防止被烧的良好局

面。教育部门要在午收前组织中小学校利用“品德与生活”“科学”

“思想品德”“体育与健康”等课时，组织学生学习焚烧秸秆的危害

以及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好处和相关政策，号召广大中、小学

生以“小手拉大手”影响家长自觉参与禁烧行动。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群团组织要组织广大职工、团员青年和妇女踊跃参加秸秆

禁烧宣传工作，在全县形成浓厚的秸秆禁烧宣传氛围。

（二）加强联防联控。各镇（园区）要组织力量，按照“空

间覆盖无空白，责任落实无盲点，监督管理无缝隙”的要求，建

立以村（社区）为基础的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切实将监管责任

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加强收割、还田、收储、播种各环节的

监督管理。实行跟机监控，逐田验收，由镇（园区）、村（社区）

安排人员跟踪作业，做到“一机一人”全程监控，确保收割留茬控

制在 12厘米以下，粉碎还田长度控制在 8厘米以下的要求落到

实处。确保做到收割一块，及时还田或离田一块，不留存在焚烧



- 13 -

隐患的空茬地。要安排各村成立灭火应急小分队，同时根据实际

情况成立 1-2个抢收抢种机械应急小分队。

各镇（园区）要实行挂图作战，在辖区地图上标注每村（社

区）县直、镇（园区）包保信息。村（社区）要在每个包保单元

地头树立一块公示牌，标明村（社区）名、包保面积、秸秆利用

方式以及县、镇（园区）、村（社区）包保人员姓名、联系方式，

实现禁烧工作精细化。每个包保单元不超过 1000亩，配备巡查

人员不少于 3名，摩托车或电瓶车不少于 2辆（其中摩托车不少

于 1辆），车上配备铁锨、扫帚、手电筒等灭火巡查工具。

与外县（市、区）接壤的有关镇要在临界地块建立防火隔离

带，做到收割一块，隔离一块，隔离带宽度不低于 50米。

针对浍河、澥河汛期总磷污染，相关镇要推行河道沿岸秸秆

离田，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三）加强农机保障。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要制定全县

农机保障计划并统筹农机调配。各镇（园区）要鼓励农户和农机

合作社购买农机，确保足量配置农机，提升我县农业机械装备水

平。要切实做好辖区内大型联合收割机、大中型播种机、旋耕机、

灭茬机和打捆机等农业机械的摸底工作，确保在 5月 25日前完

成摸底统计工作，并制定镇（园区）农机应急预案，成立农机应

急分队，确保各村（社区）及时收、种。5 月 25日前要落实好

机械与地块对接工作。加强对农机手的教育管理，分别签订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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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统一进行调配使用。落实干部包机械、机械包地块的包保责

任，做到人、机、地有机结合，收、种、禁一体化作业。

（四）落实秸秆离田集中堆放制度。各镇（园区）要落实好

集中堆放制度，充分利用已建成的规模化秸秆集中堆放中心以及

每个自然庄临时堆放场，集中堆放秸秆，并严格落实防火措施，

配备必要的灭火设施和器材。各镇（园区）要派专人引导运输，

严加看管，监督落实防火要求。严禁在田间、地头、林缘、铁路

沿线、公路沿线、河流沟渠两岸及城区周边、省际周边、景区周

边等处堆放，凡经检查达不到要求的，直接追究镇（园区）、村

组有关人员责任。各镇（园区）要于 5月 20日前将秸秆离田方

案报县综禁办备案。

（五）统一禁烧标识。各镇（园区）要为镇（园区）、村（社

区）禁烧包保人员统一配发小红帽、红袖章（宽 12厘米，可用

于丈量限茬高度）。

（六）严肃工作纪律。各级、各类包保人员要认真遵守秸秆

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纪律要求，发现违反者，将依法、依纪

严肃处理。

（七）保证金收取。镇（园区）集体、个人和村（社区）人

员禁烧风险保证金，要于 5月 20日前缴至县会计核算中心账户，

由县综禁办提供名单、县纪委监委审查、县综禁办公示。对不按

时、不按标准缴风险保证金的干部，予以免职或依法罢免，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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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纪委监委对懒政怠政的干部进行调查处理。严禁使用公款代缴

个人风险保证金，否则按违法违纪论处。

（八）信息报送。各镇（园区）要于 5月 25日前，将禁烧

方案、包保方案、包保人员名单、联系电话等报县综禁办（电话：

0561-2211000；邮箱：sxxjsb@126.com）。

（九）禁烧时段。重点时段：5月 20日至 7月 20日。请包

保县领导、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镇（园区）包保人员及巡查组

做好准备，届时根据综禁办通知，及时到位，履行职责。各镇（园

区）从 5月 20日起，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于每天下午

5:30前将当日禁烧工作进度以电子版（或书面材料）反馈到县综

禁办。

（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挂钩工作流程。镇（园区）填报

补贴花名册（被查处农户不享受补贴）—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县

财政落实。

附件：1.濉溪县 2023 年夏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2.县直禁烧工作包保一览表

3.县禁烧巡查组包保一览表

4.县禁烧执法组成员名单

5.秸秆禁烧工作车辆保障方案

mailto:sxxjs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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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濉溪县2023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各类任务清单

7.濉溪县 2023年夏收夏种农机农艺技术指导方案

8.濉溪县国库支付中心账户

9.濉溪县 2023年夏季秸秆禁烧工作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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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濉溪县2023年夏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 郭海磊 县委书记

常务副组长： 孙 进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副 组 长： 姜 灵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 铁 县政协主席

陈明月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王永涛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葛 剑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

蒋 鹏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张 华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李登玖 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王 成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郭 兵 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

李秀侠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朱秀芳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吴 飞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崔海波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马 明 县政府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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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影 县政府副县长

鲍 锐 县政府副县长

钱 程 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陆松平 县政府副县长

黎秀川 县政府副县长（挂职）

姜哲荣 县政府副县长（挂职）

戚 华 县政协副主席

李祥礼 县政协副主席

刘 鎏 县政协副主席、县审计局局长

郑 林 县政协副主席

柳洁坤 县政协副主席

成 员：张亚斌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程振华 县财政局局长

黄从俭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陈若文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朱光玉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朱航军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蒋阳光 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况开迅 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主任

侯良丽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

王培刚 濉溪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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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金柱 刘桥镇党委书记

涂晓飞 百善镇党委书记

杨 晋 临涣镇党委书记

陈 光 南坪镇党委书记

祝春华 韩村镇党委书记

李广亮 五沟镇党委书记

潘海船 孙疃镇党委书记

魏 鹏 铁佛镇党委书记

牛海洋 双堆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吴 银 四铺镇党委书记

赵 焱 濉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刘须芹 濉芜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李影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张亚斌、

程振华、黄从俭、朱光玉、蒋阳光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县综禁办工作人员分别从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委

宣传部、县纪委监委、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公安

局、县财政局、县市场局、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中心、县融媒体

中心、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县城管局、县应急管理局抽调。县

综禁办日常用车 2辆，由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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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县直禁烧工作包保一览表

县主要领导包片 四套班子领导包镇(园区) 包 保 部 门

1 郭海磊

第一组 濉溪镇

鲍 锐

陆松平

刘 鎏

县纪委监委

县委办 李家明

纪委监委 束衍彪

巡察办 刘启明

审计局 刘 鎏 袁雪飞

商务局 黄 娣

统战部 李晓平

第二组 刘桥镇
李登玖

崔海波

人大办 张文书

应急局 陈若文

教育局 周 鹏

融媒体中心 候良丽

残 联 祁克勇

政府办 张亚斌

第三组

开发区
姜 灵

柳洁坤

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况开迅

濉芜现代

产业园
科协 孙文略

第四组

百善镇（百

善现代农

业示范区）

黎秀川

李秀侠

政协办 朱保军

农机服务中心 蒋阳光

农业农村局 黄从俭

水务局 单晓华

征收安置中心 赵 刚、秦淑芬

工商联 张中玲

第五组 铁佛镇
王 成

李祥礼

市场局 吴 亮

信访局 宗 亚

科技局 金蕙梅

城管局 孙孔明

编 办 张 锋

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李杰超

供销社 梁 煜

调查队 曹伯蕊

第六组 四铺镇
张 华

马 明

宣传部

档案馆 黄夫良

发改委 钱敏冕

生态环境分局 朱光玉

交通局 朱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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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主要领导包片 四套班子领导包镇(园区) 包 保 部 门

2 孙 进

第七组 韩村镇
葛 剑

戚 华

组织部

县直机关工委 陆登峰

经信局 鲁德明

总工会 段文成

住建局 谢东升

第八组 五沟镇
陈明月

吴 飞

法 院 蒋 涛

退役军人事务局 秦 辉

医保局 欧阳玲

乡村振兴局 赵紫岩

第九组 孙疃镇

王永涛

姜哲荣

朱秀芳

团县委 周娜娜

税务局 宋 勇

人社局 郭慧慧

党 校 朱东利

第十组 临涣镇
刘 铁

钱 程

气象局 吕森林

妇 联 贾维维

防震服务中心 费艳芬

住房保障中心 蔡 奇

第十一组 双堆集镇
蒋 鹏

李 影

政法委

卫健委 伯广宝

检察院 王星海

交易中心 程 浩

财政局 程振华

司法局 王智涛

民政局 杨晓红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徐亚军

文旅体局 任中锋

第十二组 南坪镇
郭 兵

郑 林

人武部

数据资源局 刘 溪

统计局 李明星

文 联 李 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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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县禁烧巡查组包保一览表

组别 巡查包保单位 包保镇（园区）
联系人姓名

及电话

第一组

县委办公室

县委组织部

县财政局

濉溪经济开发区、

濉芜产业园、

濉溪镇

徐东旭

15156177688

第二组 县应急管理局 刘桥镇、铁佛镇
陈若文

13705617989

第三组
县农业机械管理服务

中心
百善镇、四铺镇

蒋阳光

15156161000

第四组 县农业农村局 临涣镇、韩村镇
黄从俭

13965877718

第五组 县公安局 五沟镇、孙疃镇
孙 琴

15656178697

第六组 县生态环境分局 南坪镇、双堆集镇
朱光玉

136966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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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县禁烧执法组成员名单

镇(园区) 组长及
联系电话

成 员

法庭人员及
联系电话

派出所人员及
联系电话

县城管局人员
及联系电话

开发区
吴长圣

18756188090
吴志强

13909619088
潘 勇

1385610098
郑万彬

13966123444
濉芜产业

园
张守恒

13966158088
吴志强

18130216715
陈 毓

1775619856
刘三喜

15856159141

濉溪镇
李前进

18009615033
吴志强

13909619088

丁建虎
13705611101

贾成明
13605619789

宁广明
15905611722

张玉臣
15956137582

刘桥镇
闫化仁

13856130226
吴志强

18130216712
李保龙

15156199393
荆孝武

13856130797

百善镇
朱书贵

13965871928
王平

18130216799
欧阳可可

18156119599
胡晓波

13905617123

铁佛镇
张 磊

18726917858
吴 刚

18130216806
王 琳

15156176099
闫 艳

13905619637

四铺镇
周 华

17730450513
王永成

18005616996
赵 伟

17756198168

李春季
18856196662

丁正伟
18856115788

临涣镇
郑红雨

13966132616
杨 明

18130216772
梁 斌

13966154400
王伟

13965870689

韩村镇
祖 峰

13965851967
王 彪

18130216820
王 超

13909610062

陈若杰
15805617077

马莉莉
15956138707

五沟镇
赵昆鹏

19956183365
王 彪

18130216820
李今朝

15905616650
张英杰

15309611909

孙疃镇
侯天涯

18098792523
王永城

18005616996
李 浩

1775619853
王轶平

13856187111

南坪镇
杨 溪

15656191803
梁红岩

18130216811
李恒标

13856191110

陈钦宇
13014051161

李俊秀
13625616792

双堆集镇
李图强

15105615115
仝传伟

18130216778
关 鉴

18156139016
武玉莉

18909615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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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秸秆禁烧工作车辆保障方案

一、车辆保障范围

秸秆禁烧期间（5月 20日-7月 20日）四套班子包保领导及

巡查组、综禁办禁烧工作车辆，由县直机关车辆服务公司提供，

费用由县财政统一结付，禁烧公务用车无四至限制。

二、车辆使用方式

1.四套班子包保领导及巡查组工作车辆采取月申请方式，

即：由使用者向公车平台一次性申请，使用期限为一个月。由公

车平台安排驾驶员及车辆对应到使用者，在此期间禁烧用车使用

者可直接联系对应的驾驶员出车。6月 20日以后根据工作需要，

由使用者向公车平台逐次申请使用禁烧车辆。驾驶员补贴，由综

禁办与公车平台联合考核后，县财政承担。

2.县综禁办工作车辆，由综禁办一次性申请，公车平台固定

安排 2辆公车自 5月 20日至 7月 30日，在综禁办随时候命。两

名驾驶员的禁烧补贴经综禁办考核后，由县财政承担。

三、镇（园区）禁烧工作车辆保障

镇（园区）禁烧工作车辆可向社会租用；各看守点所需摩托

车、电动车可向社会租用，也可部分购买。以上费用可从县财政

预拨的禁烧工作经费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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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濉溪县 2023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各类任务清单

一、县级包保领导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

1.督查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是否制定印发，各行政

村的方案是否落实，是否切实可行。

2.协助镇（园区）召开村一级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动员

会或调研会，听取基层意见，传达禁烧要求和综合利用政策。

3.督查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目标责任书是否签订，村

“两委”干部、广大党员是否签订了承诺书。

4.督查禁烧通告、一封信等资料是否张贴、发放，氛围是否

形成。

5.督查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包保责任网络是否建立，是

否落实了责任人，是否落实了挂图作战，关键时段是否在岗在位。

6.督查机械设备购置、调度是否到位。

7.督查秸秆禁烧重点区域防控点是否布设，人员和必要的灭

火工具是否准备到位。

8.督查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经费安排与使用。

9.督促镇（园区）、村落实保证金和个人风险抵押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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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镇（园区）包保人员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

1.检查村（社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宣传资料是

否发放到户，是否做到家喻户晓。

2.督促检查村（社区）召开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动员会

议，村“两委”干部、全体党员、村民是否作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的承诺。

3.检查村（社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是否制

定，综合利用方案是否切实可行。

4.检查村（社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机械设备是

否落实到位，并帮助协调解决。

5.检查村（社区）秸秆堆放场所是否落实。

6.检查村（社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防控网络是否建

立，防控地块是否落实到了人头，关键时段是否驻村值守，每个

包保单元是否树立了公示牌，是否成立了应急灭火小分队。

7.向村（社区）干部宣传秸秆禁烧奖励政策、农机补贴政策、

综合利用作业奖补政策、保证金及个人风险抵押金制度、问责处

理办法等。

8.及时向所属部门（单位）及综禁办报告禁烧及综合利用工

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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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镇（园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

1.研究制定镇（园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

组织召开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动员大会，与村（社区）签订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责任书。

2.组织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宣传工作，营造浓厚舆论氛

围。

3.印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资料，包括各群体禁烧

承诺书、机手作业承诺书、告知书、一封信、村级工作任务清单

等。

4.督促村（社区）“两委”干部、广大党员、农户、土地流转

户，农机手签订秸秆禁烧承诺书。

5.负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机械设备购置、协调和

统筹调度。

6.督促村（社区）落实农机管理责任，落实跟机验收措施。

7.建立镇（园区）、村（社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包

保责任网络，审查审定各村（社区）禁烧和综合利用方案。

8.强化重点区域防控责任，按要求搭建防控值守篷，确保人

员到岗到位。

9.落实镇（园区）、村（社区）保证金、个人风险抵押金制

度，按要求实施奖罚。

10.及时向包镇（园区）的县领导、县综禁办报告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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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社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任务清单

1.研究制定本村（社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

具体到村、到户、到地块。

2.召开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动员会议，悬挂禁烧标语、

横幅；利用广播、宣传车等有效宣传手段，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

3.与镇（园区）签订目标责任书，村“两委”带头签订禁烧和

综合利用承诺书，接受村民监督，落实上缴禁烧个人风险抵押金。

4.组织广大党员、村民、土地流转户签订禁烧和综合利用承

诺书，并督促落实。

5.围绕“不能烧、不烧也能种”开展培训，要求做到每户一个

明白人、一张明白纸。

6.逐台验收农机灭火设施配备情况，并跟机作业。

7.落实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相关机械设备，动员农户及

时翻耕和旋耕，落实临时集中堆放场地，并组织看管。

8.成立应急灭火小分队。

9.落实村（社区）干部包组、包户责任，建立秸秆禁烧和综

合利用工作防控网络；在每个包保单元地头树立包保公示牌。

10.及时向包村（社区）干部及镇（园区）报告重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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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濉溪县 2023年夏收夏种农机农艺技术

指导方案

一、农艺技术指导

（一）玉米种植。播种行距 60cm，播深 2.5—4.5cm，小穗

型密度 4000—5000株/亩，大穗型 3500—4000株/亩，肥施于种

子侧下方 3—5cm，覆土镇压严实。种籽破碎率不大于 0.5%，单

双粒率不小于 85%；株距差值不大于穴距的 10%；空穴率小于

0.5%；田间无漏播，地头无重播。

（二）大豆种植。推广宽行播种大豆，扩大行距，缩小株距，

亩播量不变。既能提高播种性能，又利于机械化植保。行距 30

厘米左右，15000株/亩左右，播深 3—5厘米，种肥施于种子侧

下方 3—5厘米，覆土镇压严实。每亩施尿素 5—10公斤。大豆

播种后使用植保机械喷撒除草剂，以防草害。

二、农机技术指导

（一）小麦限茬收割，秸秆全量还田。优点是一次完成小麦

收获、秸秆切碎抛撒，不需要再次粉碎还田作业，可减少进地次

数。缺点是对联合收割机性能要求高。

1.小麦收割作业。在小麦成熟后，视天气和麦粒含水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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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收割机加装切碎抛撒装置限茬收割小麦同时将秸秆粉碎均

匀抛撒。

2.玉米播种作业。

（1）使用中小型拖拉机配套 2行以上玉米精量施肥播种机。

（2）使用大型拖拉机配套幅宽 2米以上免耕施肥播种机播

种或旋耕施肥播种机带状旋耕播种。

3.大豆播种作业。

（1）使用中小型拖拉机配套新型多功能精量播种机播种。

（2）使用大型拖拉机配套幅宽 2米以上免耕播种机播种或

旋耕施肥播种机播种。

（二）小麦限茬收割，秸秆离田。小麦限茬收割后，先将秸

秆离田，再使用播种机播种。优点是可选用播种机型较多，同时

秸秆离田还可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缺点是收割成本高，离田时

间受季节影响大，离田后还需要一定的堆放场地。

1.小麦收割作业。在小麦成熟后，视天气和麦粒含水量使用

小麦联合收割机限茬收割。

2.秸秆离田作业。使用拖拉机配套秸秆打捆机将小麦秸秆打

捆后离田。

3.玉米播种作业。

（1）使用中小型拖拉机配套 2行以上玉米精量施肥播种机

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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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大型以上拖拉机配套幅宽 2米以上免耕施肥播种

机播种或旋耕施肥播种机带状旋耕播种。

4.大豆播种作业。

（1）使用中小型拖拉机配套新型多功能精量播种机播种。

（2）使用大型拖拉机配套幅宽 2米以上免耕播种机播种

或旋耕施肥播种机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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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濉溪县国库支付中心账户

收款人：濉溪县国库支付中心

开户行：濉溪农商银行濉溪支行

账 号：20000 17843 02103 00000 018

注：用途填写为“xx镇（园区）xx禁烧风险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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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濉溪县 2023年夏季秸秆禁烧工作考核办法

为切实做好我县秸秆禁烧管控工作，有效防范秸秆露天焚烧

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落实秸秆禁烧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各镇（园区）党（工）委、政府（管委会）

二、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包括秸秆禁烧工作领导与宣传发动、措施落实和禁

烧成效等 4个部分。

（一）组织领导与宣传发动（20分）

1.组织成立禁烧工作领导机构、制定下发工作计划方案（5

分）。成立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协调、调度、安排和落

实并有效开展工作的，得 2分；党委或政府制定下发秸秆禁烧工

作计划方案，得 3分。

2.召开工作动员大会，印发政府禁烧通告（5分）。召开工作

大会，安排部署禁烧工作的，得 2分；印发了政府禁烧通告及有

关宣传文件的，得 3分。

3.宣传情况（10分）。通过电视台、报纸等媒体多方位进行

广泛宣传的，得 3分；通过秸秆禁烧流动宣传车、张贴禁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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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幅等进行宣传的，得 4分；5月 30日前，宣传覆盖率达到 100%，

得 3分。

（二）措施落实（20分）

4.制定秸秆禁烧考核办法（2分）。制定了本区域秸秆禁烧考

核办法，如实考核得 2分；没有落实的不得分。

5.落实督查制度、日常监管责任、公开举报电话和 24小时

值守情况（8分）。建立督查网络体系，有效开展督查、巡查工

作的，得 3分；重点区域无人值守的发现一次扣 3分；制度及工

作网络健全，及时报送信息的，得 3分；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

并有效运行且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的，得 2分，值班电话一次

无人接听扣 1分。

6.查处秸秆焚烧及抛河事件情况（3分）。发生焚烧秸秆案件

没有及时处理的，一起扣 2分；发生秸秆抛河、抛路现象没有及

时处理的，一起扣 1分。

7 .媒体曝光情况（3分）。县级媒体曝光的一处扣 0.5分，市

级以上媒体曝光的一处扣 1分；县级部门通报的一处扣 0.5分，

县级以上部门通报的一处扣 1分，扣完为止，曝光和通报火点不

重复计算。

8 .秸秆堆储体系建设情况（4分）。秸秆离田的镇（园区）

收储点布局合理、满足要求得 1分，未满足不得分；有秸秆收储

点得 1分，未满足不得分；及时将秸秆转运至收储点得 2分，发

现一块田未及时离田的扣 0.5分，扣完为止。应建未建堆储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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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秸秆全量还田的镇（园区）本项不扣分。

（三）工作成效（60分）

9.禁烧成效（60分）。“第一把火”扣 20分；对于生态环境部、

省卫星通报火点，每个火点扣 10分，超过 2个火点该项不得分；

对于县禁烧巡查组、县大气办、新闻媒体、群众举报等发现的火

点，经查实每 1个火点扣 1分。

三、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采取自查自评和综合评定相结合的方式。

（二）自查自评。各镇（园区）对照考核内容对辖区内秸秆

禁烧工作进行自查自评，并于 2023年 7月 30日将自查自评材料

报县综禁办（电子邮箱：sxxjsb@126.com）。

（三）综合评定。县综禁办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考核，综合评

定工作成效。考核依据县有关部门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情况，结

合各镇（园区）自查自评材料，进行综合评定。

（四）结果运用。依据考核结果，对各镇（园区）按照得分

进行排序，考核结果在 90分以上的镇（园区）进行全县通报表

彰。县级以上有关部门组织巡查发现的第一处火点（超过 300平

方以上）或卫星遥感监测通报的第一处火点所在镇（园区）取消

通报表彰。

中共 xxx 2023年 5月 日印发


